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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19） 浙 0382 民
7085号

王仕升，沈燕妹，
金哲晓，王立生：本院
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
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
公司蒲岐支行诉你王
仕 升 ，沈 燕 妹 ，金 哲
晓，王立生金融借款
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
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
状副本及证据副本、
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
知书、廉政监督卡、开
庭传票、告知合议庭
组成人员通知书、外
网查询告知书等。自
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
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
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
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
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
日。本案定于 2019 年
10 月 30 日 9 时 00 分在
本院虹桥法庭适用普
通程序公开审理，逾期
依法判决。

乐清市人民法院
（2019） 浙 0382 民
7087号

王仕升，沈燕妹，
金哲勇：本院受理原告
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
行股份有限公司蒲岐
支行诉你王仕升，沈燕
妹，金哲勇金融借款合
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
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
本及证据副本、应诉
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
廉政监督卡、开庭传
票、告知合议庭组成
人员通知书、外网查
询告知书等。自公告
之日起经过 60 日，即
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
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
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
日起 15 日和 30 日。本
案定于2019年10月30
日 9 时 00 分在本院虹
桥法庭适用普通程序
公开审理，逾期依法
判决。

乐清市人民法院
（2019） 浙 0382 民
7092号

王钗娟：本 院 受
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
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
司淡溪支行诉你周建
安，周贤法，王钗娟金
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
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
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
据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
举证通知书、廉政监
督卡、开庭传票、告知
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
书、外网查询告知书
等。自公告之日起经
过 60 日 ，即 视 为 送
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
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
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
日和 30 日。本案定于
2019年10月30日14时
30 分在本院虹桥法庭
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
理，逾期依法判决。

乐清市人民法院
（2019） 浙 0382 民
7356号

苏根土：本院受理
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
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虹港支行诉你卓高花，
苏根土，徐昌光金融借
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
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
状副本及证据副本、应
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
书、廉政监督卡、开庭
传票、告知合议庭组成
人员通知书、外网查询
告知书等。自公告之
日起经过60日，即视为
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
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
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
15 日和 30 日。本案定
于2019年10月30日15
时 00 分在本院虹桥法
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
审理，逾期依法判决。

乐清市人民法院
（2019） 浙 0382 民
7359号

金存富，郑龙建：
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
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蒲岐支行诉
你金存富，郑龙建金融
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
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
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、
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
书、廉政监督卡、开庭
传票、告知合议庭组成
人员通知书、外网查询
告知书等。自公告之
日起经过60日，即视为
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
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
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
15 日和 30 日。本案定
于 2019 年 10 月 30 日 9
时 30 分在本院虹桥法
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
审理，逾期依法判决。

乐清市人民法院

（2019）浙0382民7362
号

邵士光，江月平，邵
治旭：本院受理原告浙
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
份有限公司蒲岐支行诉
你邵士光，江月平，邵治旭
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
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
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、应
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廉
政监督卡、开庭传票、告知
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、外
网查询告知书等。自公告
之日起经过60日，即视为
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
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
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。
本案定于2019年10月30
日14时00分在本院虹桥
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
审理，逾期依法判决。

乐清市人民法院
（2019）浙0382民7363
号

曹岩枢，郑爱珠：本院
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
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虹南支行诉你曹岩枢，郑
爱珠，胡蓉蓉金融借款合
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
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
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
书、廉政监督卡、开庭传票、
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
书、外网查询告知书等。自
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，即视
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
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
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
30日。本案定于2019年
10月30日14时30分在本
院虹桥法庭适用普通程
序公开审理，逾期依法判
决。 乐清市人民法院
（2019）浙0382民7368
号

吴乐生，邬晓平，赵晓
云：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
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
限公司蒲岐支行诉你吴
乐生，邬晓平，赵晓云金融
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
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
副本及证据副本、应诉通
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廉政监
督卡、开庭传票、告知合议
庭组成人员通知书、外网
查询告知书等。自公告
之日起经过60日，即视为
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
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
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
30日。本案定于2019年
10月30日14时00分在本
院虹桥法庭适用普通程
序公开审理，逾期依法判
决。 乐清市人民法院
（2019）浙 0411 民 初
1424号

苑怀同：本院受理原
告徐冰鑫与被告苑怀同
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已审
理终结，现依法向你公告
送达（2019）浙0411民初
1424号民事判决书，自公
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
领取判决书，逾期即视为
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领取判决书之日起或
者公告期满后15日内，向
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
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
级人民法院。
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

（2019）浙 0421 民 初
1258号

朱仲秀：本院受理原
告倪黎荣与被告朱仲秀
离婚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
你 公 告 送 达（2019）浙
0421民初1258号民事判
决书，判决如下：准予原告
倪黎荣与被告朱仲秀离
婚。本案受理费300元，
公告费650元，合计诉讼
费950元，由原告倪黎荣
负担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
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
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
提出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
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嘉善县人民法院
（2019）浙 0481 民 初
4122号

潘骏:原告海宁万隆
德胜拉链科技有限公司
诉被告潘骏买卖合同纠
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
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
知书、民事裁定书、合议庭
组成人员通知书、开庭传
票及举证责任通知书。
原告诉请判令你支付货
款228000元及逾期付款
利息。自发出公告之日
起经过60日，即视为送
达。提出答辩状的期限
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，举
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
日内，开庭时间为2019年
11月8日上午9时00分，
地点在海宁市人民法院
许村人民法庭第一法庭。
合议庭组成人员决定由
审判员吴伟根担任审判
长，与人民陪审员曹国
杰、戴利明组成合议庭
进行审理。逾期将依法
判决。海宁市人民法院

（2019）浙 0522 民 初
2815号

虞祥、范卫国：本院
受理原告向万义诉被告
虞祥、范卫国民间借贷
纠纷一案，因无法向你
直接送达，现依法向你
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
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
书、诉讼须知、诉讼风险
提示书、当事人权利义
务告知书、廉政监督表、
外网告知书、合议庭组
成人员通知书、开庭传
票。自本公告之日起，
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。
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
告送达期限届满后的15
日内，举证期限为公告
送达期限届满后的30日
内。本院定于 2019 年
10 月 21 日上午 9 时 30
分在本院泗安法庭三号
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，
逾期则依法作出缺席判
决。 长兴县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0522 民 初
2024号

王新意：本院备胎
融资租赁（深圳）有限公
司与被告王新意融资租
赁合同纠纷一案已终结
审理。现依法向你公告
送达（2018）浙0522民初
2024 号民事判决书、判
后答疑告知书、上诉事
项通知书。限你自本公
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
领取民事判决书、判后
答疑告知书、上诉事项
通知书，逾期则视为送
达。 长兴县人民法院
（2019）浙 0782 民 初
12154号

李有君：本院受理
原告义乌市夜潮娱乐有
限公司与被告李有君合
同纠纷一案，因你下落
不明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 92
条之规定，向被告李有
君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
及证据、应诉通知书、举
证通知书、权利义务告
知书、开庭传票等诉讼
材料，原告义乌市夜潮
娱 乐 有 限 公 司 诉 请 ：
一、解除原被告之间的
销售合作协议；二、被
告双倍返还原告履约
金 10000 元 ，总 计 2 万
元；三、本案诉讼费用
由被告承担。自本公
告发出之日起，经过 60
日，即视为送达。被告
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
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
期满后的 15 日。本案
依法组成合议庭，定于
2019 年 10 月 10 日上午
10 时，在义乌市人民法
院江东办公区国贸第
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
行审理。逾期将依法
判决。

义乌市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0782 民 初
23306号

吴杰、李珍：本院
受理原告赵龙集团有
限公司与被告吴杰、李
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
已审理终结。现依法
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
（2018）浙 0782 民 初
23306 号民事判决书、
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
用通知书。判决主文
如下：一、由被告吴杰
于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
内归还原告赵龙集团
有 限 公 司 借 款 800000
元并支付逾期利息（从
2014 年 6 月 18 日起按
年利率 6%计算至本判
决履行完毕之日止）。
二、被告吴杰于本判决
生效后 10 日内支付原
告赵龙集团有限公司
已 归 还 借 款 500000 的
逾 期 利 息 1583 元（从
2014 年 6 月 18 日起按
年利率 6%计算至 2014
年 7 月 7 日止）。三、被
告吴杰于本判决生效后
10日内支付原告赵龙集
团有限公司为本案诉讼
事宜而支出的律师代理
费32000元。四、驳回原
告赵龙集团有限公司的
其他诉讼请求。如果未
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
行给付金钱义务的，应
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民事诉讼法》第253条
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
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
案件受理费14214元，公
告费650元，由被告吴杰
负担。自公 告 之 日 起
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
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
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
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
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
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
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浙
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悄支
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
法律效力。

义乌市人民法院

（2019）浙 0782 民 初
12028号

周菊花、毛航：本院
受理原告赵干与被告吴
晓华、周菊花、毛航、第
三人柳良陆房屋租赁合
同纠纷一案，因你们下
落不明，依照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
92 条之规定，向被告公
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
据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
知书、权利义务告知书、
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，
原告赵干诉请：一、解除
原告与三被告于2016年
3月18日签订的《房屋租
赁合同》及 2019 年 5 月
15 日签订的《租赁补充
协议》并要求三被告于
判决生效后10日内对涉
案房屋予以腾退；二、三
被告支付尚欠原告的租
金 38000 元及超出已支
付租金的租期外房屋占
有使用费（自2019年6月
1日起按租金标准计算
至实际腾退之日止，暂
算至起诉之日为 33930
元）；三、三被告支付原告
水 费 2706.52 元 、电 费
3610.87元；四、三被告支
付 原 告 违 约 金 50000
元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
起，经过60日，即视为送
达。被告提出答辩状的
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
送达期满后的15日。本
案依法组成合议庭，定
于 2019 年 10 月 10 日上
午9时30分，在义乌市人
民法院江东办公区国贸
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
行审理。逾期将依法判
决。 义乌市人民法院
（2019）浙 0782 民 初
3276号

方 宣 远
（33032919790731605
2）：本院受理原告虞嘉
铭与方宣远买卖合同纠
纷一案，已经审理终结。
因你下落不明，采用其
他方式无法送达法律文
书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
二条的规定，向你公告
送达本院（2019）浙0782
民初 3276 号民事判决
书。自发出本公告之日
起六十日内到本院领
取，逾期即视为送达。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
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
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
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
提出副本，上诉于浙江
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
院。 义乌市人民法院
(2019)浙0723民初650
号

武义达维日用金属
制品有限公司、浙江旭
阳钢业有限公司、俞伟
勇、俞思思、徐祖培、卢美
瑶、陈旭、徐通：本院受理
的原告浙江省浙商资产
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武
义达维日用金属制品有
限公司、浙江铭威工贸
有限公司、浙江旭阳钢
业有限公司、俞伟勇、俞
思思、徐祖培、胡永、卢美
瑶、陈旭、徐通金融借款
合同纠纷一案，现已审
理终结。因依其他方
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民
事判决书，现依照《中
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
讼法》第九十二条之规
定 ，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
（2019）浙0723民初650
号民事判决书。请你
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
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
决 书 ，逾 期 则 视 为 送
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
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
状,并按对方当事人的
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
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
民法院，逾期判决即发
生法律效力。

武义县人民法院
（2019）浙 0784 民 初
5475号

刘秀丹、祝盛田；本
院受理原告苏珍与被告
刘秀丹、祝盛田民间借
贷纠纷一案，因你们下
落不明，现依法向你们
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、
起诉状和证据副本、开
庭 传 票 、民 事 裁 定 书
（转程序）、合议庭组成
人员通知书、举证通知
书及诉讼风险提示、权
利义务告知书。自本
公告发出之日起，经过
60 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
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
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
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
日。开庭审理时间为
2019年11月4日8时50
分，开庭地点在浙江省
永康市人民法院18号审
判庭（西门四楼）。逾期
不来应诉，本院将依法
判决。永康市人民法院

（2019）浙 0726 民 初
1402号

陈中山：本院受理
原告朱爱英与被告陈中
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
审理终结。判决结果为：
限被告陈中山于本判决
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
原告朱爱英货款共计人
民币20000元及逾期付款
利息损失（自2019年3月
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
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
实际履行之日止）。案件
受理费300元，公告费650
元，合计950元，由被告陈
中山承担。因无法用其
他方式送达，现依法向你
公告送达（2019）浙0726
民初1402号民事判决书，
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
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
后15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浙江
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
院。逾期未上诉的，本判
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浦江县人民法院
（2019）浙 0726 民 初
3971号

盛红芳、盛秉祥：本
院受理原告徐声凯诉被
告盛红芳、盛秉祥民间借
贷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
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
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
书、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
书及开庭传票。自发出
公告之日起，经过60日即
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
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
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
30日内。并定于2019年
10月31日上午9时00分
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
庭审理。逾期将依法缺
席裁判。

浦江县人民法院
（2019）浙 0726 民 初
3968号

盛红芳、盛秉祥：本
院受理原告徐声凯诉被
告盛红芳、盛秉祥民间借
贷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
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
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
书、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
书及开庭传票。自发出
公告之日起，经过60日即
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
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
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
30日内。并定于2019年
10月31日上午9时30分
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
庭审理。逾期将依法缺
席裁判。

浦江县人民法院
（2019）浙 0726 民 初
1371号

方明辉：本院受理的
原告蒋呈君诉被告方明
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
经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
你公告送达本院（2019）
浙0726民初1371号民事
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
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
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
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以
自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
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
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
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未上
诉的，本判决即发生法律
效力。 浦江县人民法院
（2019）浙 0726 民 初
3321号

蒋宏升：本院受理的
原告陈国忠、周斌林诉被
告蒋宏升买卖合同纠纷
一案已经审理终结。现
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
（2019）浙0726民初3321
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
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
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
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
可以自公告期满之日起
15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
状，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
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未
上诉的，本判决即发生法
律效力。

浦江县人民法院
（2019）浙 0726 民 初
4073号

郑期学：本院受理原
告鲍真贵诉被告郑期学
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因无
法用其他方式送达，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
讼法》第九十二条之规
定，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
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
通知书、合议庭组成人员
通知书和开庭传票。自
本公告发出之日起，经过
六十日即视为送达。提
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
期满后的15日。举证期
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
30日内。本案由曹德强
担任审判长，与人民陪审
员芮孟畅、郑光治组成合
议庭，定于2019年10月
30日上午9时00 分在本
院浦东法庭公开开庭进
行审理。逾期将依法缺
席审理。

浦江县人民法院


